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城园三区18楼底商217室

法定代表人：齐宏

受托人：董文  北京国舜律师事务所 律师  

电话：13381096010

现委托上列受托人在委托人追加华宇天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委托人申请执行中科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案的被执行人一案中，作为我方的代理人。

    代理人的代理权限为：代为立案、提交申请书、提交证据、代为承认、放弃或变更请求、进行和解、提起上诉、交纳诉讼费用、签收法律文书及与该案有关的其他事项。
               委托人：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